
青岛市城市管理局
青城管〔2023〕13号

青岛市城市管理局
关于印发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检查事项清单和2023年度抽查计划的通知

各区、市城市管理局（住建局、建管局）、综合行政执法局，局属各单位、机关各处室：

根据省市两级关于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计划及相关要求，我局调整了《青岛市城市管理局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检查事项清单》，编制了《青岛市城市管理局2023年度部门内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计划》《青岛市城市管理局2023年度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计划》。

    在通过省政府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平台发起抽查任务时，必须与监管对象的信用风险分类结果挂钩，根据监管对象不同信用风险等级，分别确定不同的抽查比例。原则上，对信用风险等级A类的抽查比例为0，B类为1%左右，C类为10%左右，D类为100%。

附件：1.青岛市城市管理局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检查

        事项清单
      2.青岛市城市管理局2023年度部门内部“双

        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计划
      3.青岛市城市管理局2023年度部门联合“双

        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计划
青岛市城市管理局       

2023年4月7日        
附件1

青岛市城市管理局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检查事项清单

	序号
	抽查事项
	检查对象
	抽查内容
	事项

类别
	检查方式
	抽查比例及频次
	检查部门及

实施层级
	检查依据

	1
	城镇燃气经营使用监督检查
	燃气经营企业、燃气汽车加气站、液化气灌装站及供应站
	对城镇燃气经营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
	一般检查

事项
	现场检查
	每季度一次，年度抽查率不低于总数量的5%
	市及各相关区（市）燃气行政主管部门、综合行政执法部门
	《城镇燃气管理条例》第四十一条第二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《山东省燃气管理条例》 第三十八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《青岛市燃气管理条例》 第四十四条  

	2
	燃气安全评估和风险管理体系监督检查
	城镇燃气经营单位
	燃气安全评估和风险管理体系
	一般检查事项
	现场检查
	每年一次，年度抽查率不低于总数量的5%
	市及各相关区（市）燃气行政主管部门、综合行政执法部门
	《城镇燃气管理条例》 第四十一条

	3
	对生活垃圾处理企业的监督检查
	生活垃圾处理设施
	对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运行管理情况开展检查
	一般检查 事项
	现场检查
	年度抽查率不低于总数量的5%，抽查频次根据监管需要确定
	市及各相关区（市）行业主管部门
	《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》 第五条

	序号
	抽查事项
	检查对象
	抽查内容
	事项

类别
	检查方式
	抽查比例及频次
	检查部门及

实施层级
	检查依据

	4
	对城镇容貌和环境卫生管理工作的监督检查
	区市城市管理主管部门
	城镇容貌和环境卫生管理情况


	一般检查

事项
	现场检查书面检查网络检查
	每年一次，年度抽查率不低于总数量的5%
	市及各相关区（市）城市管理主管部门
	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

《山东省城镇容貌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》

《青岛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5
	市政公用特许经营企业年度检查
	燃气、供热特许经营企业


	对市政公用特许经营企业进行年度检查
	一般检查

事项
	书面检查现场检查


	每年一次，年度抽查率不低于总数量的5%


	市及各相关区（市）市政公用行政主管部门


	《青岛市市政公用基础设施特许经营管理暂行规定》 第十条 

	6
	供热经营

监督检查
	集中供热企业
	对供热经营企业的供热经营行为进行监督检查
	一般检查

  事项
	现场检查
	采暖季不定期抽查，年度抽查率不低于总数量的5%
	市及各相关区（市）供热行政主管部门、综合行政执法部门
	《山东省供热条例》 第五条 
《青岛市供热条例》 第二条


	序号
	抽查事项
	检查对象
	抽查内容
	事项

类别
	检查方式
	抽查比例及频次
	检查部门及

实施层级
	检查依据

	7
	物业服务管理活动监督检查
	物业服务企业
	是否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约定服务情况进行监督检查
	一般检查

事项
	现场检查
	每年一次，年度抽查率不低于总数量的5%
	市及各相关区（市）物业行政主管部门、综合行政执法部门
	 《物业管理条例》第五条，

《山东省物业管理条例》第五条，

《青岛市物业管理条例》第五条

	8
	对城市照明的监督检查
	重点景观照明建设、运行、维护单位
	对城市景观照明设施进行监督检查
	一般检查事项
	现场检查

书面检查
	每年一次，年度抽查率不低于总数量的5%
	市及各相关区（市）景观照明行政主管部门
	《城市照明管理规定》第二十一条

《青岛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

第三十八条、第三十九条 


附件2

青岛市城市管理局2023年度部门内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计划

	序号
	抽查事项
	抽查内容
	抽查对象
	抽查比例及频次
	事项类别
	检查方式
	抽查时间
	对应的抽查
事项清单

	1
	城镇燃气经营使用监督检查
	对城镇燃气经营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
	燃气经营企业、燃气汽车加气站、液化气灌装站及供应站
	每季度一次，年度抽查率不低于总数量的5%
	一般检查事项
	现场检查
	每季度

不定期检查
	青岛市城市管理局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检查事项清单

	2
	燃气安全评估和风险管理体系监督检查
	燃气安全评估和风险管理体系
	城镇燃气经营单位
	每年一次，年度抽查率不低于总数量的5%
	一般检查事项
	现场检查
	 不定期检查
	青岛市城市管理局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检查事项清单

	3
	对生活垃圾处理企业监督检查
	对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运行管理情况开展检查
	生活垃圾处理企业
	不定期检查，年度抽查率不低于总数量的5%
	一般检查事项
	  现场检查
	不定期检查
	青岛市城市管理局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检查事项清单


	序号
	抽查事项
	抽查内容
	抽查对象
	抽查比例及频次
	事项类别
	检查方式
	抽查时间
	对应的抽查
事项清单

	4
	对城镇容貌和环境卫生管理工作的监督检查
	城镇容貌和环境卫生管理情况
	县（区）城市管理主管部门
	每年一次，年度抽查率不低于总数量的5%


	一般检查事项
	现场检查

书面检查

网络检查
	不定期检查
	青岛市城市管理局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检查事项清单

	5
	市政公用特许经营企业年度检查


	对市政公用特许经营企业进行年度检查
	燃气、供热特许经营企业


	每年一次，年度抽查率不低于总数量的5%


	一般检查事项
	书面检查

现场检查


	不定期检查
	青岛市城市管理局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检查事项清单

	6
	供热经营监督检查
	对供热经营企业的供热经营行为进行监督检查
	集中供热企业
	采暖季不定期抽查，年度抽查率不低于总数量的5%
	一般检查事项


	现场检查
	采暖季期间

检查
	青岛市城市管理局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检查事项清单


	序号
	抽查事项
	抽查内容
	抽查对象
	抽查比例及频次
	事项类别
	检查方式
	抽查时间
	对应的抽查
事项清单

	7
	物业服务管理活动监督检查
	是否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约定服务情况进行监督检查
	物业服务企业
	每年一次，年度抽查率不低于总数量的5%
	一般检查事项
	现场检查
	  不定期检查
	青岛市城市管理局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检查事项清单

	8
	对城市照明的监督检查
	对城市景观照明设施进行监督检查
	重点景观照明建设、运行、维护单位
	每年一次，年度抽查率不低于总数量的5%
	一般检查事项
	现场检查

书面检查
	  不定期检查
	青岛市城市管理局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检查事项清单


附件3

青岛市城市管理局2023年度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计划

	序号
	抽查事项
	抽查内容
	抽查对象
	抽查比例及频次
	事项类别
	检查方式
	参与部门

及实施层级
	抽查时间

	   1
	燃气经营监
督执法检查
	燃气经营许可证取得情况检查、燃气经营监督执法检查
	燃气经营企业
	每年一次，年度抽查率不低于总数量的5%
	一般检查事项
	      现场检查
	市及各相关区（市）燃气行政主管部门、综合行政执法部门、消防救援部门等
	    9-10月


  青岛市城市管理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4月10日印发




